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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0〕第 15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 

2019 年 12 月 29 日，你公司披露与上海茂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上海茂静”）签订协议拟向其转让全资子公

司上海鑫众通信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鑫众”）82%的股权。

2020年 3月 24日，你公司董事会审议该项交易，董事陈武投反对票。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认真核查并详细说明如下问题： 

1.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，上海鑫众资产总额 5.29 亿元，其中

应收账款 4.08 亿元，负债总额 3.4 亿元，净资产 1.88 亿元，2019 年

1-11 月净利润-4,484 万元。 

（1）你公司报备文件显示，上海鑫众近三年营业收入、总资产

规模持续下降，请结合上海鑫众主营业务、经营情况、行业趋势等说

明其经营下滑、发生亏损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2）上海鑫众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达 77.13%，请列示其前五

大应收账款的具体明细，包括客户名称、是否为关联方、销售时间、

销售内容、销售金额、应收账款余额、账龄、坏账准备计提情况等，

说明应收账款占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3）请列示上海鑫众主要债务情况，说明其是否存在对上市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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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的借款、是否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，并详细说明股权转让

交易完成后相关往来资金归还的措施。 

请会计师就相关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根据交易协议条款，本次股权转让定价为 1.39 亿元；若评估值

高于上述值，交易双方将另行协商。上海鑫众基于 2019 年 11 月 30

日的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为 1.89 亿元、收益法评估值为 1.74 亿元，本

次评估最终采取资产基础法评估值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海鑫众收益法评估过程的关键参数及

其合理性，包括但不限于预测期间、收入增长率、利润率、折现率等，

结合类似公司的估值情况等说明本次收益法评估结果的公允性。 

（2）结合类似交易案例情况等说明本次评估值最终采取资产基

础法而非收益法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3）根据资产基础法评估值，上海鑫众 82%股权价值对应 1.55

亿元，高于评估前约定的交易作价。请说明最终交易作价并未按照交

易协议约定依据评估结果进行调整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交易作价低于评

估值是否公允、合理，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。 

请评估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本次股权交易对方上海茂静成立日期为 2019 年 12 月 27 日，

注册资本为 1 亿元，原普通合伙人为高纪来，现变更为陈维平，陈维

平为上海鑫众法定代表人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陈维平在上海鑫众的任职情况、主要贡

献、是否为上海鑫众核心经营管理人员；结合高纪来、陈维平近三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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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任职情况、个人债务情况等，说明上海茂静普通合伙人变更为陈维

平的原因及目的，是否为针对本次交易的特殊安排。 

（2）上海茂静成立时间较短，请结合其主要财务数据、实缴资

本情况、资金具体来源等，说明其是否具备充分的交易履约能力。 

（3）请说明上海茂静及其合伙人、最终出资人、董监高人员等

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上股东、董监高人员、以及与上

海鑫众董监高人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

关系，本次交易相关各方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协议或利

益安排，如有，请补充披露。 

请律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上海茂静将以现金方式支付本次交易对价，在股权转让协议生

效后 30 日内且不晚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累计支付 7,109.4 万元，占本

次交易对价的 51%，支付完成后 15 个工作日内上海鑫众股权完成交

割；剩余对价将分四次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完毕。请补充说

明本次交易价款支付作出如上安排的原因及目的，是否构成交易对方

占用上市公司资金、交易对方是否存在履约资金不足的风险，股权交

割完成后针对剩余股权转让款的回收风险公司拟采取的保障措施。 

5.根据公告，上海茂静承诺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的 36 个

月内，以届时转让时的审计、评估价格（聘请具有证券、期货资格的

会计师事务所对上海鑫众进行审计评估）向公司购买剩余的上海鑫众

18%的股权。同时，根据交易协议的违约责任条款，除非该 18%股权

的交易价格高于 3,060 万元，上海茂静未按照约定向公司购买上海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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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 18%股权的，应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300 万元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海茂静未在本次交易中一并收购上海

鑫众 100%股权的主要原因，另行作出上述股权购买承诺的原因及目

的。 

（2）说明评估审计机构聘任的约定是否清晰，若双方对于审计

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存在争议时的解决措施。 

6.根据公告，上海鑫众未出售前曾承诺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

向公司支付分红款 2,628 万元，因本次出售事项该分红款将提前进行

支付，拟于 2020 年 5 月 31 日前、7 月 31 日前各支付 50%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海鑫众作出上述分红承诺的原因及背

景，是否履行相应审批程序，分红金额的确定依据，该分红款对母公

司财务报表的具体影响。 

（2）报备文件显示，上海鑫众 2019 年 11 月 30 日末货币资金余

额 2,391 万元，已可覆盖分红款的大部分金额，请补充说明未在出售

上海鑫众前要求其履行完毕该分红承诺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7.根据公告，你公司为上海鑫众借款、保函等提供了累计 7,413

万元的担保，上海鑫众应不迟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解除完毕上述

担保，标的股权交割后上海茂静承诺为上海鑫众向公司提供反担保。

请逐笔列示上述担保的具体情况，包括担保对象、担保实际发生时间、

担保到期时间、担保审议额度、实际担保金额、担保项下借款资金来

源、具体用途等，解除上述担保的具体安排，并说明上海茂静是否具

备充分的反担保能力。请会计师就相关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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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公告显示，董事陈武反对本次交易的理由是“提出本次交易所

得款项如何分配以及股东利益保障问题，要求归还资金”；董事长朱

定楷表示“上海繁银与公司之间借款应当遵循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来

处理”。请你公司准确、完整地披露陈武反对本次交易的具体事由、

你公司与控股股东上海繁银借款的具体情况、该借款事项对本次交易

的影响。 

9.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，上海鑫众将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

报表范围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本次股权出售的会计处理过程、对你公

司资产、负债、利润、现金流的具体影响，说明对外出售是否优于继

续持有。请会计师就相关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于 2020 年 4 月 2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25 日 

 

 

 

 

    


